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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城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

（2002 年 8 月 26 日济南市人民政府令第 198 号公布  自

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，推进城市污水和废

水资源化利用，实现节水保泉的目标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中水设施的建设

和管理。  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中水是指城市污水和废水经净化

处理后，达到国家《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》或者工业用水水质标

准，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。本办法所称中水设施，

是指中水的集水、净化处理、供水、计量、检测及其他附属设施。   

中水主要用于冲洗厕所便器、浇灌花草树木、清洁道路、清

洗车辆或者基建施工、设备冷却用水、工业用水以及可以接受其

水质标准的其他用水。   

第四条 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是本市城市中水设施建设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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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，具体管理工作由市城市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(以下简称

市城市节水办)负责。   

第五条 政府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中水设施和从事中

水经营活动。对在中水设施建设和管理使用过程中做出成绩的单

位和个人，由中水设施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表彰、奖励。   

第六条 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应会同市规划、环保、城管等部

门编制全市中水设施建设规划，作为城市供水发展规划的组成部

分。中水设施建设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后，必须严格实施。   

第七条 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项目，需

要城市供水的(含自建供水设施供水)，应当配套建设中水设施。

对日用水量较小的建设项目，建设中水设施确有困难的，经市城

市节水办批准，可先安装室内中水管道，待条件成熟后再配套建

设中水设施。   

第八条 对已建成的住宅小区，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应当会同

规划、环保、城管等部门作出中水设施建设规划，逐步配套建设

中水设施。对已建成的单体建设项目，日用水量在 120 立方米以

上的，由市城市节水办作出计划，责令其产权单位限期建设中水

设施；产权单位逾期未建设的，市城市节水办应当相应削减其计

划用水量或者用水定额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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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新建工程项目配套建设中水设施，应当与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交付使用。   

第十条 中水设施设计方案确定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将设计方

案报市城市节水办备案。   

第十一条 工程项目建成后，市城市节水办应当对与其配套

建设的中水设施进行竣工验收。中水设施经验收未达到合格要求

的，建设单位必须在限期内整改。   

第十二条 在中水设施建设过程中，其管线需要穿越单位和

住户的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，不得阻挠。   

第十三条 严禁中水设施与城市供水设施直接连接。中水设

施的出口应当标有“非饮用水”字样。   

第十四条 中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中水设施

运行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确保中水设施正常运行，不得擅自停

止使用。   

第十五条 中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。中水的经营

价格应当低于城市自来水价格，具体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依

法核定。   

第十六条 中水经营单位在中水经营过程中，应当做到计量

准确，按量收费，不得擅自间断供水或者停止供水；因设施检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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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原因需要停止供水的，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用户。   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城市中水设施

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3000 元以上

30000 元以下的罚款：   

(一)违反第七条、第八条规定，建设单位或者产权单位未配

套建设中水设施的；   

(二)中水设施建成后，经验收不合格，又拒不整改的；   

(三)中水设施建成后，擅自停止使用的；   

(四)中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。   

第十八条 城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严

格执法，对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

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 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各县(市)城

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工作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 


